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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区法院为未成年人成长擎起区法院为未成年人成长擎起““法治蓝天法治蓝天””

近年来，丰台区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创新未成年人
审判新机制，延伸司法职能，回应社会关切，最
大化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涌现出“全国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北京市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北京法院少年法庭工
作先进个人”“北京法院优秀法治副校长”等优
秀少年审判力量，王佐人民法庭（未成年人审
判庭）获得“全国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称号。

立足审判职能
构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根基

深化少年法庭改革，坚持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抚养、监护等涉未成年民事案件全
部由少年法庭审理，并形成专业未成年人审

判团队，提升涉未成年案件办理专业化水
平。同时，在现有专业审判团队建设基础上，
选任法官和法官助理，负责家庭教育指导、调
查研究、经验总结、法治宣传等，开创性地开
展工作。完善刑民衔接机制，利用刑事案件
开庭、送达文书等关键窗口节点，对其他涉未
成年民事案件同步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案件
高效流转，最大可能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不良
影响。健全涉未成年民事支持起诉联动机
制，对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撤销监
护人资格、变更抚养关系等问题进行全方位
审查，对依法登记立案的民事案件进行全流
程跟踪，主动与区检察院联系沟通，协同做好
心理干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转学安置等
保护措施。建立涉未成年案件专项协同机
制，有序推进少年法庭“三审合一”，推动涉未
成年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融合、高质量
发展。

建立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对法治副校
长进行履职培训并对接辖区31所学校，在开
学季、“六一”等特殊节点，各法治副校长赴校
园开展法治宣传，形成普法热潮。通过“法庭
开放日”、模拟法庭、网络连线、报纸刊登、微
博直播等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组织活动，以
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从交通安全、网络
安全、反校园欺凌、文明校园创建等多方面进
行法治宣传教育，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建立法治宣传课件资源库，提升
法治副校长专业化水平，其中2个课件被市高
院评选为法治副校长优秀课件在全市推广。
建立“丹柿普法驿站”并入驻北京市学生校园
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通过打造“1
对1”“1对N”“N对N”等普法模式，线上线下
常态化开展普法活动，为普法工作注入新活
力。成立“丹柿青年”志愿普法队，开展“呵护
少年的你”法治宣传项目，获得丰台区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最具专业奖。加强与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和有关社会组织协作
配合，主动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
司法“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格局，不断探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有效途
径。依托“乡村治理”阵地，通过与街镇召开
青少年工作座谈会、与社区签订共建协议等，
不断推动司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触角延伸
到最基层。

下一步，区法院将进一步创新审判思
维，加强少年法庭建设。结合新时代“互联
网+”等特点，探索打造具有数字时代特色的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开展法治进校园、组
织模拟法庭、开设法治网课等活动方面探索
更多丰富形式，挖掘培育更多特色品牌课
程，着力增强法治宣传效果，增强未成年人
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延审作用，与各方力量一同发力，为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联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共建全国首个“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解
决机制”，搭建“家校吹哨—法官报到—委派
调解—诉调对接—快速解纷”全链条工作平
台，当事人只需在中心一地即可完成调解、
立案、司法确认等全部事项，专人对接指导，
无需跑腿、无需等待，实现当天调解、当天立
案、当天确认，最大程度地化解矛盾，降低解
纷成本，切实实现定分止争，并有效降低纠
纷对涉案未成年人的影响，帮助他们尽快回
归校园生活。该机制运行一年多来，调解成
功率达 45%。探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新形
式，实现家庭教育指导“全方位”。制定《关
于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的实施方案》，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发

送《家庭教育提示书》《关爱未成年人提示
卡》，对怠于行使监护职责的父母出具家庭
教育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设立家
庭教育观护室，实现“家庭教育指导+普法”
同步进行。建立家庭教育指导跟踪回访、跟
踪帮教机制，定期对家庭教育指导开展情况
进行评估，并视情况对家庭教育指导方案进
行调整。联合区妇联、街镇、村委会，协同推
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对于遭受暴
力伤害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采取必要的心
理干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转学安置等保
护措施，确保家庭教育指导取得实效。王佐
人民法庭被区妇联、区教委、区民政局、区卫
生健康委、区关工委等单位联合授牌确定为
丰台区家庭教育工作指导联盟单位。

创新工作机制
彰显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温情

延伸司法职能
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合力

护航家庭教育
以“令”督促父亲正确履行监护职责

基本案情：

李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李小某系二人之子。刘某起
诉李某离婚至法院，李某同意离婚，亦同意李小某的抚养权
归刘某所有。庭审中，刘某称李小某即将办理小学入学，但
李某拒绝配合提供其持有的李小某的户口本（李小某的户
口随李某，和李某同一户口本）、出生证明等证件供李小某
办理入学。李某要求将李小某的户口从其户口处迁出至刘
某处。刘某表示其户口在郊区，若将李小某户口迁至其户
口处，不利于李小某上学。同时，李某还要求刘某归还其此
前为李小某交纳的幼儿园学费，否则亦不移交李小某的医
保卡等。

丰台区法院认为，李某作为监护人，在其子李小某办理
入学需要使用户口本、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时拒不提供，怠
于履行监护职责，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故裁定责令李某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之后，王佐人民法
庭联合相关部门对李某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要求李某配合
提供孩子上学需要的户口本、出生证明等材料。经过两次家
庭教育指导，李某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场将出生证明、
医保卡等证件交付刘某，并承诺积极配合提供李小某上学需
要的户口本。现李小某已经按时入学。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
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
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要切实承担起对孩子实施教育的监护责任，维护孩子的
合法权益。当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不正确
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即是其中一种。

法院以民事裁定书形式发出《家庭教育令》，明确家长监
护职责，对依法纠正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
的警示教育和法治示范意义。此外，法院还通过发放《家庭
教育提示书》《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等方式持续推进家庭教
育指导，切实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落到实处，努力守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本版稿件由区法院提供）

编者按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未来总是由今天的少年儿童开创。
而对少年儿童的伤害，是法治社会最不能容忍之恶。近年来，丰台区法
院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未成年人审判新机制，
最大化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让我
们一起看看区法院如何为未成年人成长擎起“法治蓝天”！

王佐人民法庭开展王佐人民法庭开展““请进来请进来””普法活动普法活动，，与丰台小学学生共同体验与丰台小学学生共同体验““代入式代入式++互动式互动式””模拟法庭模拟法庭。。
▶▶赵昭法官参加福利院赵昭法官参加福利院

六一活动六一活动，，与孩子们共同参与与孩子们共同参与
手工小游戏手工小游戏。。

刁彤法官参加学校开学典礼刁彤法官参加学校开学典礼，，讲授法治宣传教育讲授法治宣传教育““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


